2016年揭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
部门决算公开情况说明
一、部门职责 

揭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是揭阳市公安局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，负责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具体包括：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；实施道路交通指挥、交通秩序管理、交通事故处理；分析研究道路交通安全状况，提出对策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；指导、实施公路治安、刑事案件的前期处置；负责机动车辆入户登记、牌证核发和安全检验；负责驾驶员考试，驾驶证的核发和管理；参与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规划，负责路障管理以及城市交通标志、标线等安全设施的设置与管理等。
二、机构设置

揭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成立于1992年6月，副处级建制。内设10个部门，下辖7个直属交警大队，均为正科级单位，内设部门为：办公室、政工科、行政科、交通管理科、科技设施科、法制宣传科、车辆管理所、智能指挥中心、机动巡逻大队、侦查大队，直属交警大队为市区一大队、市区二大队、市区三大队3个市区交警大队及高速一大队、高速二大队、高速三大队、高速四大队4个高速公路交警大队。

同时，支队还协管揭东区、揭西、普宁、惠来4个县(市、区)交警大队。
三、部门决算表格

四、2016年收入决算说明 
2016年收入决算15929.47万元，其中：公共财政决算拨款15814.42万元; 其他收入115.05万元。 

　　三、2016年支出决算说明 

2016年支出决算16171.27万元，其中：公共财政决算拨款支出15814.42万元。 按用途划分，基本支出决算 6392.64万元，占支出总数40%，其中：人员经费（含离退休人员）5389.78万元，公用经费1002.86万元。 

项目支出决算9778.63万元，占60%，主要支出项目：各直属单位办案费、交通设施建设、考场建设、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和办公、专用设备购置等 

四、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

2016年决算收入15929.47万元，年初预算数为14784.68万元（决算比预算增加了1144.79万元），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，如增加人员工资、补发2015-2016年警衔津贴等。 

2016年决算支出16171.27万元，2015年决算支出为14331.35万元（决算比上年度决算增加了1839.92万元），主要原因是预算经费增加，项目经费在得到保障情况下相应支出增加。 

五、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说明 

2016年 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数316.08万元，分别为： 
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支出O。 

2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315万元，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为0；车辆运行维护费315万元，主要是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，用于路面巡逻。2016年我局公务用车（含执法执勤用车）保有量156辆。主要根据公车改革政策，减少公务用车购置和运维费用。 

3、公务接待费支出1.08万元，开支内容包括：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费用。包括省级及市级有关业务专项交流接待等共167人次。比去年支出下降了1.01万元。主要原因是我局进一步贯彻执行厉行节约和中央八项规定等要求，严控一般性支出特别是三公经费支出，故支出大幅下降。 

六、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

2016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5225.62万元，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89.82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支出2486.23万元、政府采购服务支出2549.57万元。 

七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

截至2016年12月31日，本部门共有车辆 156辆，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3台。 

